攀枝花市教育局攀枝花市司法局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建立市直属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意见
市直属学校(单位)、市律师协会：
[bookmark: _GoBack]　　为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规范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维护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以及中央、省、市“六五”普法规划的有关要求，现就我市直属学校(单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市委九届四次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要求。在学校实施法律顾问制度是国家、省、市加强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六五”普法规划的有效方式，是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的现实需要，对充分发挥律师在社会管理中重要作用，增强学校管理者法治意识、实现校务管理规范化，保障教育机构与师生合法权益，提升学校法治化管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二、建立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打造区域教育高地、实现教育科学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以实施法律顾问制度为载体，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特长，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营造校园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工作目标。通过全面发动和正确引导，2014年市直属学校及单位(含市教育局审批的民办学校)实现法律顾问制度的基本覆盖，形成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的法律顾问工作体系，推进学校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上台阶。
　　三、建立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积极倡导原则。鼓励和引导律师承担学校法律顾问工作，积极做好宣传发动、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努力为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二)合理配置原则。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聘请律师担任学校法律顾问，法律顾问以执业律师为骨干，为学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法律支持。
　　(三)就近服务为主原则。聘请学校法律顾问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承担。原则上就近服务。法律顾问在市司法局监督指导下，根据择优的原则由市律师协会推荐选派。
　　(四)协商一致原则。学校法律顾问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服务方式，其服务内容、形式、要求、费用等通过学校与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的形式予以约定。
　　四、学校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
　　(一)日常法律事务
　　1.解答法律咨询，必要时提供法律意见书；
　　2.起草、审查、修改合同以及其他法律文书和规章制度；
　　3.为学校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法律建议；
　　4.协助学校管理合同，监督跟进合同的履行；
　　5.根据学校的需要参与项目谈判，并提供法律意见；
　　6.根据学校需要担任代理人，参与调解或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处理；
　　7.根据学校的需要列席重大会议，现场提供法律咨询；
　　8.根据学校的需要以法律顾问的名义对外签发律师函；
　　9.对学校师生进行法律培训，协助学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10.为学校及时提供新颁布的与学校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政策信息；
　　11.为学校管理运行中的决策事项进行法律可行性分析，并提出建议；
　　12.对学校的制度建设、行政管理和合同管理等方面从防止和化解法律风险的角度提出法律建议书；
　　13.为学校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师生校内申诉制度、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后校方的快速反应机制。
　　14.学校要求的其他日常法律事务。
　　(二)诉讼法律事务
　　指导和代理学校参与各种纠纷的仲裁、诉讼活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建立学校法律顾问制度是促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依法执教的重要举措，市教育局、市司法局作为具体组织实施部门要周密计划部署，认真做好宣传发动、聘任、考核等相关工作。
　　(二)加强管理，确保经费。
　　1.聘请学校法律顾问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原则，所需经费由市级财政承担。每所公办学校原则上一年不低于10000元，每所民办学校原则上一年不低于8000元；一个律师原则上服务2～3所学校。所需经费由市财政在年初纳入预算，由市教育局统一管理和支付。
　　2.加强对学校法律顾问律师的管理和培训。聘请学校法律顾问实行动态管理，聘用合同一年一签，根据教育行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对学校法律顾问的考评意见，决定是否需要调整顾问律师。加强对顾问律师的培训，定期召开法律顾问工作例会、研讨会，为法律顾问搭建工作平台，促进学校法律顾问工作有效开展。
　　3.市教育部门要结合实际，以划片包干或针对不同类别的学校等方式确定顾问律师服务范围。
　　(三)落实职责，明确分工。
　　市教育局、市司法局作为具体组织实施部门要周密计划部署，认真做好宣传发动、聘任、考核等相关工作。每学年开始前，市律师协会要推荐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有事业心、责任感强的律师担任各学校、单位的法律顾问，并向市教育局提供法律顾问的律师人员建议名单；市教育局根据各单位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安排律师担任相关单位和学校的法律顾问；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与学校签订合同并提供法律服务。
　　(四)加强考核，建立机制。
　　建立符合学校法律顾问制度发展要求的业绩考核和评价体系，并将学校法律顾问制度实施情况列入教育督导评估和法制宣传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市教育局和市司法局要加强对开展学校法律顾问工作的跟踪、督查、考核及情况通报，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对工作中成绩突出、效果明显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攀枝花市教育局 攀枝花市司法局 攀枝花市财政局
2014年4月2日

